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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伊禾农产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的公告之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上海伊禾农产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1

月 1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披露了《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经事后审核发现，公司披露的原公告的部分内容因出现笔误未披露完整原因需

要更正，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一）涉嫌违法违规事实 

1、2017 年至 2019 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

联公司上海伊人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人商务”）、上海崇文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崇文”）累计划转资金分别为 20.92 亿元、15.83

亿元、17.99 亿元，分别占公司相关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60.72%、108.39%、

110.42%，其中除 2017、2018 年向上海崇文支付的 5,194.55 万元采购款

外，均为无交易背景的资金划转，实为资金占用。公司未能防止关联方资

金占用公司资金，未审议并及时披露关联交易且未在相关定期报告中予以

披露。 

2、2020 年 5 月 8 日，公司向股转公司申请精选层挂牌，披露的公开

发行股票说明书报告期为 2017 年至 2019 年，公开发行说明书中未披露报

告期内存在资金占用情况，未将上海崇文披露为公司关联方，未披露报告

期内与伊人商务、上海崇文的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及与上海崇文的应收应付

款项余额。 

（二） 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1、公司未能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6 号）第十四条、《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1号）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公司未审议并及时披露关联交易，未及时披露存在资金占用事项，违

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6 号）第二十条第

一款、《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2号）第三

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三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 

公司未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事项的行为，违反了《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1号）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

条的相关规定。 

2、公司公开发行说明书相关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行为

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1 号）第二十一

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6 号）第五十六

条、《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1号）第七十七条、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现对公

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现更正为： 

（一）涉嫌违法违规事实 

1、 未能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未审议并及时披露关联交易且未

在相关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上海伊人商务有限公司（简称“伊人商务”）、上海崇文贸易有限公司

（简称“上海崇文”）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蒋佳实际控

制的公司，为你公司的关联方。2017 年 1 月 4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

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蒋佳的指使下，你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持续向伊人商务、

上海崇文划转资金。2017 年至 2019 年，你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划转

至上述两家公司的资金分别为 20.92 亿元、15.83 亿元、17.99 亿元，分别

占公司相关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60.72%、108.39%、110.42%，上述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其中，除你公司在 2017、2018年向上海崇文支付的 5,194.55



万元水果采购款外，均为无交易背景的资金划转，实为关联方对公司资金

的占用。你公司未能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且未及时披露资金占用事项，

未审议并及时披露关联交易事项，且未在 2017 年至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

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资金占用和关联交易事项。 

2、 公开发行说明书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 

2020 年 5 月 8 日，你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

选层挂牌申请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受理，并于次日

披露《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说明书（申报稿）》，报告期为 2017

年至 2019 年。因蒋佳组织、指使并隐瞒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导致

你公司披露的上述公开发行说明书中，未披露报告期内存在资金被关联方

占用的情况，未将上海崇文披露为你公司的关联法人，也未披露报告期内

与伊人商务、上海崇文的上述关联交易金额以及与上海崇文的应收应付款

项余额。公开发行说明书相关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 

（二） 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1、你公司未能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6 号）第十四条、《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证监会令第 161 号）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你公司未审议并及时披露关联交易，未及时披露存在资金占用事项，

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6 号）第二十条第

一款、《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2 号）第三条

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三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 

你公司未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事项的行为，违反了《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1 号）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

二条的相关规定。 

2、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第 161 号）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6 号）第五十

六条、《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1 号）第七十七条、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现对公



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公司应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健全公

司治理机制，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原公告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上海伊禾农产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月 11日 
 


